
件窃取财物的行为完全符合贪污罪的基本特征
,

是标准的贪污罪
。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
:

即使没有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

邮电工作人员私拆邮件窃取财物的行为也应道接根

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定贪污罪
。

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正是为了从立法上保证司法

机关正确区分邮电工作人员的贪污罪与私拆邮件罪
。

其实
。

邮电工作人员的贪污罪属于牵连

犯
,

而不是结合犯
。

牵连犯是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
,

而其犯罪的方法或结果又触犯其他罪

名
。

我们可以看到
,

邮电工作人员实施贪污罪与其私拆邮件的方法是有牵连关系的
,

这种方

法又触犯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罪名
。

所以
,

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 依照第一

百五十五条贪污罪从重处罚
” 。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

对牵连犯可按其中最重的一个罪从重处

罚
。

我们认为
,

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就是这一主张的法律依据
。

综上所述
,

我国刑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二款与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都不是结

合犯
。

结论是
,

我国刑法没有规定结合犯
。

铁路货盗案件的犯罪客体问题

蔡 炯

在铁路货盗案件中经常有这样一种情况
:

即有的货盗事实既有被告人和同案人供述
,

又

有赃物或窝赃
、

销赃人证实
,

情节吻合
,

能够相互印证
。

但由于找不到被盗货主而被人们所

否定
。

理由是
:

找不到被盗货主就没有犯罪的客体
,

就难以确定货盗行为所侵犯的究竟是公

共财产的所有关系
,

还是私人合法财产的所有关系
,

因而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

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

第一
,

必须分析铁路货盗案件有时找不到被盗货主的原因
,

「

从探明原因着手去积极谋求正确的解决方法
,

不宜脱离铁路运输实际情况
,

把找不到被盗货

主和被盗货主的不存在等同起来
。

实际上
,

铁路货盗案件有 时找不到被盗货主的现象与 目前

我国铁路运输的管理体制
、

运输特点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
。

具体地讲
,

与下列几个方

面的因素值接有关
:

(一 ) 铁路运输实行的是分段负责制
。

即全国铁路由五十多个铁路分局分

段进行管理
,

每个分局各 自只对一个区段内的货物列车的过境
、

中转
、

到达
、

始发等负责
,

彼此之间缺乏也难以保持对有关货盗情况的经常性联系
。

所 以
,

货物经过的分局越多
,

找不

到被盗货主的可能性就越大
。

而铁路运输的实际情况却恰恰是许多货物往往要经过几个甚至

十几个分局的管辖范围
。

例如
,

上海至鸟鲁木齐的货物运输就要经过上海
、

南京
、

蚌埠
、

徐

州
、

郑州
、

洛阳
、

西安
、

宝鸡
、

武威
、

哈密
、

鸟鲁木齐等十二个铁路分局 (办事处 ) 的管辖

区段 , (二 ) 铁路货物运输繁忙车流密度大
。

以京广铁路湖北省与河南省交界处的武胜关车

站为例
。

每天经过该交接口 的货物列车有五十多对
,

平均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就要通过一趟货

车
。

即使货盗犯被抓获
,

只要他记不清作案的准确时间
,

同样难以确定这上百趟的货物列车

中究竟是哪一列货车被盗 , (三 ) 铁路货主温及全国
,

货物运距远近不一
。

有的货物可以在

短期内道接送达
,

有的却要经过较长的时间和多次中转
。

例如
,

尾明至北京的货物运输一般

.

1 9
.



至少要中转五次以上
。

中转次数越多
,

就越容易出现找不到被盗货主的现象
。

因为经过几次

中转以后
,

有时就无法确定被盗车辆的去向
,

不能顺藤摸瓜找到被盗货主
; (四 ) 货物列车

由于受时间和车次的限制
,

一般在被盗迹象不太明显的情况下途中不轻易倒装清点
,

往往犯罪

事实要在货物到达终点站验收时才被人们发现
。

及至发现
,

再想断定是哪一区段被盗就比较

困难
。

此外
,

某些货盗犯为了逃避侦查有意识地盔窃运距较长的货物
,

也是有时候找不到被

盗货主的一个客观因素
。

由于受上述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

所以某些铁路货盗案件找不到被

盗货主
。

试么北京至尾明的整零货物运输为例
,

该运程全长三千一百七十九公里
,

按整零车

每天走行二百五十公里计算
,

大约需要十三天左右的时间货物才能从北京运达昆明
。

同时
,

途中还要经过北京
、

石家庄
、

郑州
、

武汉
、

长沙
、

贵阳
、

尾明等十个铁路分局的管辖范围和

丰台
、

郑州
、

汉 口
、

株州
、

贵阳等五 个 大 型 货车编组站的中转
、

编组
。

假设货物列车从北

京站发车后不久就被货盗犯盗走了部分物资
,

那么
,

在作案现场伪装比较好的情况下
,

这一

犯罪事实要在十三天后货物列车到达昆明站卸车时才能被人们发现
。

及至发现
,

再想查清究

竟是在三千一百七十九公里运程中的哪一区段被盗或是哪个犯罪分子所 为
,

已是很难办到的

事情了 ; 如果货盗犯在作案若干天后被石家庄铁路公安分处抓获
,

只要他回忆不清这次作案

的准确时间
,

那么
,

石家庄的公安机关也同样难以确定究竟是哪一天的哪一 次 货 物 列车被

盗
。

同样会因为缺乏准确的时间和车次而无法顺藤摸瓜找到昆明的被盗货主
。

这样的情况在

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
。

因为有的货盗犯由于作案次数过多或作案时间已久确实回忆不起某一

次作案的准确时间
,

结果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
:

在石家庄方面有被告的供述
、

同案犯的交待

和赃物等证据
,

但找不到被盗货主
; 而昆明方面有被盗货主却抓不到货盗犯

。

可见
,

铁路货

盗案件有时找不到被盗货主
,

只不过是一种局部现象
,

并不等于这些货主就不存在
。

它是铁

路运输特点在该类案件中的一种正常反映
。

对于铁路运输的某一区段来说
,

某些货盗案件找

不到被盗货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

但是
,

从整个铁路运输系统来看
,

被盗货主的存在则

是绝对的
,

只要有货物被盗就必然存在被盗货主
。

某些货盗案件之所以找不到被盗货主
,

其

原因只不过是由于受铁路运输 自身特点的影响
,

甲地的办案人员还无法了解到乙地被盗货主

的客观存在
。

第二
,

货主的财产关系和货盗行为侵犯的客体不宜等量齐观
,

混为一谈
。

我国刑法第八

十一条明确规定
:

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
。

这是因为运输部门作为货物运输的承担

者
,

必须绝对保证运输过程中货物的安全
,

对于运输过程中因盗窃等原因造成的货物损失负

有不可推卸的赔偿责任
。

即使货盗犯盗窃的是属于私人所有的货物
,

运输部门仍然必须按照

规章向货主进行赔偿
。

我国刑法考虑到受货盗行为侵害最终造成经济损失的是运输部门而不

是货主这一问题的实质
,

所以明确规定运输过程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
。

根据该规定的

基本精神
,

我们可么对盗窃运输物资的行为作如下分析
:

(一 ) 凡盗窃运输过程中的物资
,

不论是公有财产还是私有财产
,

均以盗窃公共财产论
, (二 ) 盗窃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运输

部门的公有制财产关系而不是被盔货主的财产关系
。

铁路货盗案件亦是如此
。

从表面上看
,

似乎货盗行为侵犯的客体是被盗货主的财产关系
,

而实际上
,

铁路运输部门全民所有制的财

产关系才是一切货盗犯共同侵犯的客体
。 《铁路货物运输规程

》 第三章明确规定
:

铁路部门对

于运输过程中因货盗等原因造成的货物损失应负责赔偿
。

同时该章根据铁路货物运输分段负

责制的特点
,

制定了相应的具体赔偿办法
。

例如
,

货物在 甲区段被盗的就由甲区段所属的铁

路分局负责赔偿
; 如果货物在甲区段被盗

,

而乙区段运转人员在交接 口接车 时 没 有 检查出



来
,

就由乙区
.

段所属的铁路分局负责赔偿
; 如果货物列车在途中各个区段均未发现有明显的

被盗迹象
,

那么
,

货物的赔偿就由始发站负责
。

根据这些规定
,

货主们在自己的货物被盗走

的同时可以得到有关铁路运输部门的赔偿
,

而铁路运输部门却因此而道接承受经济损失
。

所

以
,

铁路货盗案件的客体就是铁路运输部门的公有制财产关系
。

第三
,

依法办事
,

严惩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

近年来
,

铁路货盗案件 日渐增多
,

犯罪分子

活动频繁
。

仅以湘黔铁路株州至娄底区段为例
,

某货盗集团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连续盗窃作案

三十余次
。

为什么货盗犯这样嚣张 ? 我认为
,

脱离铁路运输实际情况
,

(在基 本事实清楚
,

基本证据确凿的条件下 ) 片面苛求被盗货主证言的齐备
,

从而对货盗犯打击不力
,

是导致这

一现象产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

由于我们过分强调被盗货主证言的重要
,

把它和犯罪的

客体不适当地等同起来
,

结果使许多应该认定的犯罪事实不能得到认定
,

造成某些货盗犯抓

了又放
,

放了又抓
,

甚至七擒七纵的反常现象
,

致使许多犯罪分子蔑视法律无所顾忌
。

有的

甚至发展到以盗窃铁路运输物资为常业
,

长年流窜于铁路沿线
。

例如
,

货盗犯李建成就是这

样一个常业犯
。

他曾因盗窃铁路运输物资三次被铁路公安机关抓获
,

多次被地方收容站收容

审查
。

但由于均未能予以有力打击
,

使李犯的胆子越来越大
,

由原来一个人小打小闹的偷
,

逐

渐发展到纠集
、

教唆一伙流窜犯长期在湘黔铁路
、

浙赣铁路的货物列车上盗窃作案
。

综上所述
,

我认为
,

铁路货盗案件在经过努力仍然找不到被盗货主的情况下
,

只要基本

证据确凿
,

就应该认定被告人有罪并处以刑罚
。


